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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修正案已经 2021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股东大会审议） 

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（2021 年 2 月） 

   根据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监管规定，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修订。修订内容前后对比如下： 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,148 万元。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,228 万元。 

2 
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31,148 万股。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

股 31,148 万股，其他种类股 0 股。 

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35,228 万股。公司的股本结构

为：普通股 35,228 万股，其他种类股 0 股。 

3 

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合并，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，并编

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

债权人，并于 30 日内在《中国证券报》或《证券时报》或《上海证券报》

上公告。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

日起 45 日内，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

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合并，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

议，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

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 30 日内在《中国证券报》或《证

券时报》或《上海证券报》或《证券日报》上公告。债权人自接

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，

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

4 

第一百八十条  公司分立，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。 

  公司分立，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

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 30 日内在《中国证券报》或《证

券时报》或《上海证券报》上公告。 

第一百八十条  公司分立，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。 

  公司分立，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公司应当自作

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 30 日内在《中国证

券报》或《证券时报》或《上海证券报》或《证券日报》上公告。 

5 
第一百八十二条 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，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

及财产清单。 

第一百八十二条 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，必须编制资产

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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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

30 日内在《中国证券报》或《证券时报》或《上海证券报》上公告。债

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

内，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

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。 

  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

人，并于 30 日内在《中国证券报》或《证券时报》或《上海证

券报》或《证券日报》上公告。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

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，有权要求公司清

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

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。 

6 

第一百八十八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

于 60 日内在《中国证券报》或《证券时报》或《上海证券报》上公告。

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

45 日内，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。 

  债权人申报债权，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，并提供证明材料。清

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。 

  在申报债权期间，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。 

第一百八十八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

权人，并于 60 日内在《中国证券报》或《证券时报》或《上海

证券报》或《证券日报》上公告。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

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，向清算组申

报其债权。 

  债权人申报债权，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，并提供证明材

料。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。 

  在申报债权期间，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。 

 


